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27號

再 審原 告  陳富忠  

            陳麗貞  

            陳韻涓  

            陳金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再 審被 告  何柏慧  

訴訟代理人  林佳薇律師

            楊榮宗律師

            於知慶律師

            鄭羽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權利比例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1月14日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

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

審原告不服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

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14年8月14日以11

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最高法

院前揭裁定並於114年8月26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最高法院11

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卷第199頁之送達證書），是再審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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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於114年9月11日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3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之收

狀戳章日期），未逾上開規定之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次按再審之訴，雖非不得追加其原因事實，惟如可據以獨立

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者，則仍須受前述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

法院73年度台再字第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

原告於114年9月11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係以原確定判決有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4頁

），嗣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民事補充再審理由續狀主

張：再審被告據以主張權利之切結書，係再審被告與借款人

間之私下約定，其法律效果應僅及於簽約當事人，對伊等並

無拘束力，原確定判決竟認再審被告得以私契侵害公權，適

用法規顯有重大錯誤，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

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第126頁、第174頁），則再審原告所

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係可據

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依前開說明，仍須受同法第500

條第1項所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

29日始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顯已逾30日不變期間，是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㈠伊就證人連文樺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時證稱：伊在簽訂如表所

示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後1年多左右，尚有透

過再審被告跟再審原告陳富忠借款，此筆借款是否即為99年

8月24日陳富忠匯給訴外人泰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

極公司）之款項，伊不確定等語，當時雖無證據資料以供回

應，惟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有

另與泰極公司及訴外人鄭余權、詹益郎、康荷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康荷公司）之代理人連文樺（原名連康鈞）（下

合稱泰極公司等4人）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由陳富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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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並於簽署再證

1合作協議書同時，先支付1,5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泰

極公司等4人則將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土地

約200坪（下稱社子案土地），於3日內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

富忠，以作為該筆債權債務之抵押擔保。而陳富忠於前訴訟

程序提出之匯款金額為1,500萬元匯款單，日期為99年8月24

日，收款人為泰極公司，可證陳富忠支付予泰極公司之1,50

0萬元，係再證1合作協議書所稱之第1期款項，惟泰極公司

等4人未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於3日內將社子案土地移轉所有

權登記予陳富忠，經陳富忠透過再審被告與連文樺協商後，

由泰極公司返還200萬元予陳富忠，其餘1,300萬元則充當系

爭借貸契約尚未支付之尾款。是如斟酌再證1合作協議書，

應可認定陳富忠已清償尾款而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又依再證

1合作協議書第3條約定，泰極公司等4人未於99年11月24日

前交付社子案土地移轉登記文件，亦未能如期返還6,000萬

元，陳富忠自可取得康荷公司與安和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

和公司）對於臺北市○○區○○段○小段(下稱○○段)000

地號等土地所應分得之62％權利，此部分亦未經原確定判決

加以審酌。

　㈡另伊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再證4之臺北市

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依該清冊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

8年1月22日已存在以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

銀行）為權利人之信託登記，所擔保之權利價值為1億5,600

萬元。復依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所示

，98年1月23日確有1筆1億5,600萬元存入安和公司帳戶，可

證安和公司早於系爭借貸契約簽訂前7個多月，已將○○段0

00地號土地向安泰銀行辦理聯合貸款1億5,600萬元，並設定

同額抵押權，且由安和公司擔任該筆土地之信託管理人。另

伊於98年8月28日借款予訴外人以1億4,200萬元買受○○段0

00地號土地，並於101年11月15日交付信託予訴外人全國農

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農業金庫），全國農業金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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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段000地號土地形式上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及相

關資料均由全國農業金庫保管，伊無法知悉○○段000地號

土地有前開抵押債務存在，且全部未清償；又○○段000地

號土地102年至107年之地價稅均由全國農業金庫收到地價稅

繳款書後再轉寄給伊繳納，可證再審被告確為○○段000地

號土地之借名登記名義人，此有再證6之臺北市地價稅繳款

書可證。然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僅因持有1坪土地及1筆充

滿爭議之1,300萬元出資，即可分得合建權利26％，而○○

段000地號土地所設定之1億5,600萬元抵押權至今仍未塗銷

，卻須由持有75.37坪土地之伊等承擔，顯違反權利濫用禁

止原則及誠信公平原則之精神。

　㈢從而，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

審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原確定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

所簽訂，並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

為再審原告所知悉，依一般社會通念，再審原告並無不能提

出或命他人提出之情形，故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再者，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匯

給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是否為系爭借貸契約之尾款，為

兩造於前訴訟程序爭執之重要爭點，再審原告就其有利於己

之主張，本應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將已存在並知

悉而得能提出之再證1合作協議書提出，惟再審原告能提出

而不提出，即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但書之知其事由而

不為主張之情形。況再證1合作協議書已載明其資金目的係

為泰極公司興建社子不動產案，與本件士林○○段都更合建

案之借貸無涉，縱加以斟酌亦不能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㈡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

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法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

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再證4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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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列印時間為114年9月10日，顯非前訴訟程序於113年12

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

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又再審原告於前訴

訟程序一審已提出○○段000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臺

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二審亦有調取○○段000、000-0、000-

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且依再審

原告於一審提出被證9○○段000地號土地之臺北市土地異動

索引所示，安泰銀行先後於98年1月22日、98年11月6日為○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人之信託登記，並於98年1月22日為權

利內容等變更登記之修改登記，則再審原告顯非於前訴訟程

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行發現及知悉○○段000地號土地經安

泰銀行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乙事。再者，再審原告亦無

不能向法院聲請向地政機關調取○○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異

動資料之情事，故再證4證物屬能提出或得聲請命第三人提

出，卻不為主張之情形。是再證2、4證物不符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再審事由。另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

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及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

款書均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

審原告所知悉，或得向法院聲請向第三人調取之資料，故不

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

從而，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要件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

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

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

始知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聲字第358號民事裁定意

旨參照）。次按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

之證物，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知有該證物

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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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可稱之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

斟酌之證物，惟必須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

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

，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檢

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當事人以

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理由者，並應就其在前訴

訟程序不能使用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58號民事裁判意旨可

資參照）。經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

所簽訂，且各持1份正本為憑，顯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於113

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並為陳富忠所持有之證物

。另依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意旨所

載（見本院卷第207頁），全國農業金庫將○○段000地號土

地102年地價稅繳款書寄給包括兩造在內之土地共有人，堪

認再證6之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見本院卷第

208頁至第212頁）均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

存在且為再審原告所持有之證物。

　㈡再證2之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

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本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

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乙節，有安泰銀行113年9月10

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30011314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

表附卷可稽〔見本院112年重上字第593號卷（下稱本院第59

3號卷）㈡第15頁至第3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第171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依前開安泰銀行

存款交易明細表之交易明細，未見再審被告與安和公司於98

年至99年間有其他資金往來情形（見原確定判決第8頁第24

行起至第27行），顯見再證2之證物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㈢再證4之○○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

本亦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一審卷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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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物〔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卷（下稱士院卷）㈡第45頁至

第71頁〕，並為再審原告知悉而得引用之證物。且觀諸○○

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

1月22日完成信託登記予安泰銀行，及於101年12月13日改信

託予全國農業金庫，並登記完畢〔見士院卷㈡第55頁、第66

頁〕；又依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之記載，

○○段000地號土地已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三人〔見

士院卷㈡第53頁至第54頁〕，倘再審原告欲詳知○○段000

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有無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為何

，有無清償等事宜，得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

。況○○段000地號土地先於98年1月22日以安泰銀行為信託

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嗣於98年11月6日終止上開信託登記

，並於同日再新增以安泰銀行為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乙節

，業經原確定判決列為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確定判決第5

頁之㈤〕，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對照系爭借貸契約

第壹條「乙、丙方收受（2,700萬元）後甲方代書即可隨

時送往地政事務所辦理終止信託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

，可知本件並無再審原告所謂安泰銀行信託登記塗銷作業有

所延宕、或該行並無承辦本件都更案之融資信託業務等情事

，至於再審被告、陳富忠與連文樺等人另簽訂借貸契約免除

許寶珠而新增訴外人詹益郎為連帶保證人之日期為99年11月

30日、全國農業金庫則係於101年12月13日就系爭土地設定

信託登記等情，分別有上開借貸契約及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可

稽〔見本院第593號卷㈠227至231頁、卷㈡第167至213頁〕

，時間均在再審原告99年8月24日匯款1,500萬元之後，倘若

再審原告係因上開顧慮而拒絕交付尾款，又豈會在此之前即

將尾款匯入泰極公司帳戶，足見再審原告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9頁第21行起至第10頁第2行），

顯見再證4之證物關於信託登記部分之記載，係前訴訟程序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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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再審原告雖主張：陳富忠自簽訂再證1合作協議書後，其所

經營之吉立通運有限公司（下稱吉立公司）經多次搬遷，致

未能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尋獲並提出，直至

判決宣判後，始於存放於倉庫之檔案中尋獲，故屬「事實審

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

現始知之」，及「雖知有此證物之存在而因不能使用，現始

得使用」之情形。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伊於前訴訟程序認

為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已證明無誤，

致伊無從預見調查必要，此等新證物如經斟酌，可證明伊已

清償尾款云云（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72頁、第221頁至第2

23頁），並提出再證8之吉立公司所在地歷次變更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第225頁）。然再證1合作協議書之簽約當事人為

陳富忠，並為陳富忠持有乙節，已如前述，則再證1合作協

議書內容既與吉立公司無涉，縱使吉立公司所在地歷經多次

搬遷，亦無從證明陳富忠因該公司多次搬遷，而有在客觀上

確不知該證物存在，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致不

能於原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提出使用之事實。另再證4、6之

證物係因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審理時，認其已對合

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證明無誤，故未再自行

向地政機關申請○○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設定抵押

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等資料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

取，而屬再審原告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辯論終結前所知悉，

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並無不能自行聲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

地政機關調取之情形。是再證1、4、6證物均非為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再審原

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㈤綜上，再證2之證物既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且再證1、4、6之證物再審

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在前訴訟程序有不能使用之事實，則

再審原告以上開再證1、2、4、6之證物據為未經斟酌之證物

而為再審之事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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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不合。是再審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

四、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

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

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承

前所述，本件依再審原告主張關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顯與要件

不符，其所提再審之訴為不合法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

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一部為不合法、一部為顯無理由，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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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簽署日期 契約名稱 契約當事人

（甲方）

契約當事人

（乙方）

約定內容

98.8.28 借貸契約書 再審被告、

陳富忠

借用人：

鄭余權、

連文樺

連帶保證人：

安和公司、

許界謀、

楊熺松、

許寶珠

鄭余權、連文樺

向再審被告及陳

富忠借貸新臺幣

5,000萬元，並同

意將○○段000等

地號土地所有權

移轉至再審被告

及陳富忠指定之

人名下作為擔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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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27號
再 審原 告  陳富忠  
            陳麗貞  
            陳韻涓  
            陳金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再 審被 告  何柏慧  
訴訟代理人  林佳薇律師
            楊榮宗律師
            於知慶律師
            鄭羽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權利比例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不服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14年8月14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最高法院前揭裁定並於114年8月26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卷第199頁之送達證書），是再審原告於114年9月11日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之收狀戳章日期），未逾上開規定之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次按再審之訴，雖非不得追加其原因事實，惟如可據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者，則仍須受前述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73年度台再字第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原告於114年9月11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係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4頁 ），嗣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民事補充再審理由續狀主張：再審被告據以主張權利之切結書，係再審被告與借款人間之私下約定，其法律效果應僅及於簽約當事人，對伊等並無拘束力，原確定判決竟認再審被告得以私契侵害公權，適用法規顯有重大錯誤，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第126頁、第174頁），則再審原告所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係可據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依前開說明，仍須受同法第500條第1項所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始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顯已逾30日不變期間，是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㈠伊就證人連文樺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時證稱：伊在簽訂如表所示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後1年多左右，尚有透過再審被告跟再審原告陳富忠借款，此筆借款是否即為99年8月24日陳富忠匯給訴外人泰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極公司）之款項，伊不確定等語，當時雖無證據資料以供回應，惟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有另與泰極公司及訴外人鄭余權、詹益郎、康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荷公司）之代理人連文樺（原名連康鈞）（下合稱泰極公司等4人）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由陳富忠提供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並於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同時，先支付1,5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泰極公司等4人則將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土地約200坪（下稱社子案土地），於3日內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以作為該筆債權債務之抵押擔保。而陳富忠於前訴訟程序提出之匯款金額為1,500萬元匯款單，日期為99年8月24日，收款人為泰極公司，可證陳富忠支付予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係再證1合作協議書所稱之第1期款項，惟泰極公司等4人未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於3日內將社子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經陳富忠透過再審被告與連文樺協商後，由泰極公司返還200萬元予陳富忠，其餘1,300萬元則充當系爭借貸契約尚未支付之尾款。是如斟酌再證1合作協議書，應可認定陳富忠已清償尾款而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又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第3條約定，泰極公司等4人未於99年11月24日前交付社子案土地移轉登記文件，亦未能如期返還6,000萬元，陳富忠自可取得康荷公司與安和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和公司）對於臺北市○○區○○段○小段(下稱○○段)000地號等土地所應分得之62％權利，此部分亦未經原確定判決加以審酌。
　㈡另伊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再證4之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依該清冊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已存在以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為權利人之信託登記，所擔保之權利價值為1億5,600萬元。復依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所示 ，98年1月23日確有1筆1億5,600萬元存入安和公司帳戶，可證安和公司早於系爭借貸契約簽訂前7個多月，已將○○段000地號土地向安泰銀行辦理聯合貸款1億5,600萬元，並設定同額抵押權，且由安和公司擔任該筆土地之信託管理人。另伊於98年8月28日借款予訴外人以1億4,200萬元買受○○段000地號土地，並於101年11月15日交付信託予訴外人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農業金庫），全國農業金庫為○○段000地號土地形式上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及相關資料均由全國農業金庫保管，伊無法知悉○○段000地號土地有前開抵押債務存在，且全部未清償；又○○段000地號土地102年至107年之地價稅均由全國農業金庫收到地價稅繳款書後再轉寄給伊繳納，可證再審被告確為○○段000地號土地之借名登記名義人，此有再證6之臺北市地價稅繳款書可證。然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僅因持有1坪土地及1筆充滿爭議之1,300萬元出資，即可分得合建權利26％，而○○段000地號土地所設定之1億5,600萬元抵押權至今仍未塗銷 ，卻須由持有75.37坪土地之伊等承擔，顯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及誠信公平原則之精神。
　㈢從而，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原確定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簽訂，並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依一般社會通念，再審原告並無不能提出或命他人提出之情形，故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再者，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匯給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是否為系爭借貸契約之尾款，為兩造於前訴訟程序爭執之重要爭點，再審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本應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將已存在並知悉而得能提出之再證1合作協議書提出，惟再審原告能提出而不提出，即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但書之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之情形。況再證1合作協議書已載明其資金目的係為泰極公司興建社子不動產案，與本件士林○○段都更合建案之借貸無涉，縱加以斟酌亦不能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㈡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法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再證4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上所載之列印時間為114年9月10日，顯非前訴訟程序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又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一審已提出○○段000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臺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二審亦有調取○○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且依再審原告於一審提出被證9○○段000地號土地之臺北市土地異動索引所示，安泰銀行先後於98年1月22日、98年11月6日為○○段000地號土地權利人之信託登記，並於98年1月22日為權利內容等變更登記之修改登記，則再審原告顯非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行發現及知悉○○段000地號土地經安泰銀行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乙事。再者，再審原告亦無不能向法院聲請向地政機關調取○○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異動資料之情事，故再證4證物屬能提出或得聲請命第三人提出，卻不為主張之情形。是再證2、4證物不符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再審事由。另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及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均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或得向法院聲請向第三人調取之資料，故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從而，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要件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聲字第3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之證物，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證物，固可稱之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惟必須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 ，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理由者，並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不能使用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58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經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簽訂，且各持1份正本為憑，顯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並為陳富忠所持有之證物 。另依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意旨所載（見本院卷第207頁），全國農業金庫將○○段000地號土地102年地價稅繳款書寄給包括兩造在內之土地共有人，堪認再證6之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見本院卷第208頁至第212頁）均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為再審原告所持有之證物。
　㈡再證2之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本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乙節，有安泰銀行113年9月10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30011314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表附卷可稽〔見本院112年重上字第593號卷（下稱本院第593號卷）㈡第15頁至第3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1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依前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之交易明細，未見再審被告與安和公司於98年至99年間有其他資金往來情形（見原確定判決第8頁第24行起至第27行），顯見再證2之證物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㈢再證4之○○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亦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一審卷宗內之證物〔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卷（下稱士院卷）㈡第45頁至第71頁〕，並為再審原告知悉而得引用之證物。且觀諸○○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完成信託登記予安泰銀行，及於101年12月13日改信託予全國農業金庫，並登記完畢〔見士院卷㈡第55頁、第66頁〕；又依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之記載，○○段000地號土地已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三人〔見士院卷㈡第53頁至第54頁〕，倘再審原告欲詳知○○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有無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為何 ，有無清償等事宜，得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 。況○○段000地號土地先於98年1月22日以安泰銀行為信託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嗣於98年11月6日終止上開信託登記 ，並於同日再新增以安泰銀行為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乙節 ，業經原確定判決列為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之㈤〕，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對照系爭借貸契約第壹條「乙、丙方收受（2,700萬元）後甲方代書即可隨時送往地政事務所辦理終止信託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 ，可知本件並無再審原告所謂安泰銀行信託登記塗銷作業有所延宕、或該行並無承辦本件都更案之融資信託業務等情事 ，至於再審被告、陳富忠與連文樺等人另簽訂借貸契約免除許寶珠而新增訴外人詹益郎為連帶保證人之日期為99年11月30日、全國農業金庫則係於101年12月13日就系爭土地設定信託登記等情，分別有上開借貸契約及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第593號卷㈠227至231頁、卷㈡第167至213頁〕 ，時間均在再審原告99年8月24日匯款1,500萬元之後，倘若再審原告係因上開顧慮而拒絕交付尾款，又豈會在此之前即將尾款匯入泰極公司帳戶，足見再審原告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9頁第21行起至第10頁第2行），顯見再證4之證物關於信託登記部分之記載，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㈣再審原告雖主張：陳富忠自簽訂再證1合作協議書後，其所經營之吉立通運有限公司（下稱吉立公司）經多次搬遷，致未能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尋獲並提出，直至判決宣判後，始於存放於倉庫之檔案中尋獲，故屬「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及「雖知有此證物之存在而因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之情形。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伊於前訴訟程序認為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已證明無誤，致伊無從預見調查必要，此等新證物如經斟酌，可證明伊已清償尾款云云（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72頁、第221頁至第223頁），並提出再證8之吉立公司所在地歷次變更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25頁）。然再證1合作協議書之簽約當事人為陳富忠，並為陳富忠持有乙節，已如前述，則再證1合作協議書內容既與吉立公司無涉，縱使吉立公司所在地歷經多次搬遷，亦無從證明陳富忠因該公司多次搬遷，而有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致不能於原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提出使用之事實。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審理時，認其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證明無誤，故未再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等資料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而屬再審原告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辯論終結前所知悉，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並無不能自行聲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之情形。是再證1、4、6證物均非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再審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㈤綜上，再證2之證物既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且再證1、4、6之證物再審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在前訴訟程序有不能使用之事實，則再審原告以上開再證1、2、4、6之證物據為未經斟酌之證物而為再審之事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件不合。是再審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
四、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承前所述，本件依再審原告主張關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顯與要件不符，其所提再審之訴為不合法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一部為不合法、一部為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編號

		簽署日期

		契約名稱

		契約當事人（甲方）

		契約當事人
（乙方）

		約定內容



		


		98.8.28

		借貸契約書

		再審被告、
陳富忠

		借用人：
鄭余權、
連文樺
連帶保證人：安和公司、
許界謀、
楊熺松、
許寶珠

		鄭余權、連文樺向再審被告及陳富忠借貸新臺幣5,000萬元，並同意將○○段000等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至再審被告及陳富忠指定之人名下作為擔保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27號

再 審原 告  陳富忠  

            陳麗貞  

            陳韻涓  

            陳金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再 審被 告  何柏慧  

訴訟代理人  林佳薇律師

            楊榮宗律師

            於知慶律師

            鄭羽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權利比例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1月14日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

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

    審原告不服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

    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14年8月14日以11

    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最高法

    院前揭裁定並於114年8月26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最高法院11

    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卷第199頁之送達證書），是再審原告

    於114年9月11日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3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之收

    狀戳章日期），未逾上開規定之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次按再審之訴，雖非不得追加其原因事實，惟如可據以獨立

    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者，則仍須受前述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

    法院73年度台再字第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

    原告於114年9月11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係以原確定判決有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4頁 

    ），嗣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民事補充再審理由續狀主

    張：再審被告據以主張權利之切結書，係再審被告與借款人

    間之私下約定，其法律效果應僅及於簽約當事人，對伊等並

    無拘束力，原確定判決竟認再審被告得以私契侵害公權，適

    用法規顯有重大錯誤，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

    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第126頁、第174頁），則再審原告所

    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係可據

    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依前開說明，仍須受同法第500

    條第1項所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

    29日始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顯已逾30日不變期間，是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㈠伊就證人連文樺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時證稱：伊在簽訂如表所

    示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後1年多左右，尚有透

    過再審被告跟再審原告陳富忠借款，此筆借款是否即為99年

    8月24日陳富忠匯給訴外人泰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

    極公司）之款項，伊不確定等語，當時雖無證據資料以供回

    應，惟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有

    另與泰極公司及訴外人鄭余權、詹益郎、康荷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康荷公司）之代理人連文樺（原名連康鈞）（下

    合稱泰極公司等4人）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由陳富忠提供

    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並於簽署再證

    1合作協議書同時，先支付1,5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泰

    極公司等4人則將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土地約200坪

    （下稱社子案土地），於3日內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

    以作為該筆債權債務之抵押擔保。而陳富忠於前訴訟程序提

    出之匯款金額為1,500萬元匯款單，日期為99年8月24日，收

    款人為泰極公司，可證陳富忠支付予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

    ，係再證1合作協議書所稱之第1期款項，惟泰極公司等4人

    未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於3日內將社子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

    予陳富忠，經陳富忠透過再審被告與連文樺協商後，由泰極

    公司返還200萬元予陳富忠，其餘1,300萬元則充當系爭借貸

    契約尚未支付之尾款。是如斟酌再證1合作協議書，應可認

    定陳富忠已清償尾款而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又依再證1合作

    協議書第3條約定，泰極公司等4人未於99年11月24日前交付

    社子案土地移轉登記文件，亦未能如期返還6,000萬元，陳

    富忠自可取得康荷公司與安和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和公司

    ）對於臺北市○○區○○段○小段(下稱○○段)000地號等土地所應

    分得之62％權利，此部分亦未經原確定判決加以審酌。

　㈡另伊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再證4之臺北市土

    地建物異動清冊，依該清冊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

    月22日已存在以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

    ）為權利人之信託登記，所擔保之權利價值為1億5,600萬元

    。復依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所示 ，98

    年1月23日確有1筆1億5,600萬元存入安和公司帳戶，可證安

    和公司早於系爭借貸契約簽訂前7個多月，已將○○段000地號

    土地向安泰銀行辦理聯合貸款1億5,600萬元，並設定同額抵

    押權，且由安和公司擔任該筆土地之信託管理人。另伊於98

    年8月28日借款予訴外人以1億4,200萬元買受○○段000地號土

    地，並於101年11月15日交付信託予訴外人全國農業金庫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農業金庫），全國農業金庫為○○段00

    0地號土地形式上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及相關資料均由

    全國農業金庫保管，伊無法知悉○○段000地號土地有前開抵

    押債務存在，且全部未清償；又○○段000地號土地102年至10

    7年之地價稅均由全國農業金庫收到地價稅繳款書後再轉寄

    給伊繳納，可證再審被告確為○○段000地號土地之借名登記

    名義人，此有再證6之臺北市地價稅繳款書可證。然原確定

    判決認再審被告僅因持有1坪土地及1筆充滿爭議之1,300萬

    元出資，即可分得合建權利26％，而○○段000地號土地所設定

    之1億5,600萬元抵押權至今仍未塗銷 ，卻須由持有75.37坪

    土地之伊等承擔，顯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及誠信公平原則

    之精神。

　㈢從而，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

    審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原確定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

    簽訂，並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

    再審原告所知悉，依一般社會通念，再審原告並無不能提出

    或命他人提出之情形，故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

    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再者，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匯給

    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是否為系爭借貸契約之尾款，為兩

    造於前訴訟程序爭執之重要爭點，再審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

    主張，本應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將已存在並知悉

    而得能提出之再證1合作協議書提出，惟再審原告能提出而

    不提出，即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但書之知其事由而不

    為主張之情形。況再證1合作協議書已載明其資金目的係為

    泰極公司興建社子不動產案，與本件士林○○段都更合建案之

    借貸無涉，縱加以斟酌亦不能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㈡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言

    詞辯論終結前，由法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

    悉並得引用之證物。再證4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上所載

    之列印時間為114年9月10日，顯非前訴訟程序於113年12月3

    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又再審原告於前訴訟

    程序一審已提出○○段000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臺北市

    地籍異動索引，二審亦有調取○○段000、000-0、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且依再審原告於

    一審提出被證9○○段000地號土地之臺北市土地異動索引所示

    ，安泰銀行先後於98年1月22日、98年11月6日為○○段000地

    號土地權利人之信託登記，並於98年1月22日為權利內容等

    變更登記之修改登記，則再審原告顯非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

    論終結後始行發現及知悉○○段000地號土地經安泰銀行為信

    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乙事。再者，再審原告亦無不能向法院

    聲請向地政機關調取○○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異動資料之情事

    ，故再證4證物屬能提出或得聲請命第三人提出，卻不為主

    張之情形。是再證2、4證物不符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3款規定之再審事由。另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

    月1日函文及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均為前訴訟

    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

    或得向法院聲請向第三人調取之資料，故不屬於民事訴訟法

    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從而，再審原告

    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

    再審要件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

    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

    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

    始知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聲字第358號民事裁定意

    旨參照）。次按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

    之證物，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知有該證物

    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證物，

    固可稱之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

    斟酌之證物，惟必須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

    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

     ，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

    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當事人

    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理由者，並應就其在前

    訴訟程序不能使用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

    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58號民事裁判意旨

    可資參照）。經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

    簽訂，且各持1份正本為憑，顯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於113年

    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並為陳富忠所持有之證物 。

    另依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意旨所載

    （見本院卷第207頁），全國農業金庫將○○段000地號土地10

    2年地價稅繳款書寄給包括兩造在內之土地共有人，堪認再

    證6之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見本院卷第208

    頁至第212頁）均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

    在且為再審原告所持有之證物。

　㈡再證2之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

    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本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

    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乙節，有安泰銀行113年9月10日

    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30011314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表

    附卷可稽〔見本院112年重上字第593號卷（下稱本院第593號

    卷）㈡第15頁至第3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

    1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依前開安泰銀行存款交

    易明細表之交易明細，未見再審被告與安和公司於98年至99

    年間有其他資金往來情形（見原確定判決第8頁第24行起至

    第27行），顯見再證2之證物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㈢再證4之○○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亦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一審卷宗內之

    證物〔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卷（下稱士院卷）㈡第45頁至第71

    頁〕，並為再審原告知悉而得引用之證物。且觀諸○○段000地

    號土地之異動索引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完

    成信託登記予安泰銀行，及於101年12月13日改信託予全國

    農業金庫，並登記完畢〔見士院卷㈡第55頁、第66頁〕；又依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之記載，○○段000地

    號土地已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三人〔見士院卷㈡第53頁

    至第54頁〕，倘再審原告欲詳知○○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

    、有無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為何 ，有無清償等事宜

    ，得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自行向地政機

    關申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 。況○○段000地

    號土地先於98年1月22日以安泰銀行為信託權利人辦理信託

    登記，嗣於98年11月6日終止上開信託登記 ，並於同日再新

    增以安泰銀行為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乙節 ，業經原確定

    判決列為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之㈤〕，且經原

    確定判決斟酌後，認「對照系爭借貸契約第壹條「乙、丙

    方收受（2,700萬元）後甲方代書即可隨時送往地政事務所

    辦理終止信託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 ，可知本件並無

    再審原告所謂安泰銀行信託登記塗銷作業有所延宕、或該行

    並無承辦本件都更案之融資信託業務等情事 ，至於再審被

    告、陳富忠與連文樺等人另簽訂借貸契約免除許寶珠而新增

    訴外人詹益郎為連帶保證人之日期為99年11月30日、全國農

    業金庫則係於101年12月13日就系爭土地設定信託登記等情

    ，分別有上開借貸契約及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第5

    93號卷㈠227至231頁、卷㈡第167至213頁〕 ，時間均在再審原

    告99年8月24日匯款1,500萬元之後，倘若再審原告係因上開

    顧慮而拒絕交付尾款，又豈會在此之前即將尾款匯入泰極公

    司帳戶，足見再審原告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等語（見原

    確定判決第9頁第21行起至第10頁第2行），顯見再證4之證

    物關於信託登記部分之記載，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㈣再審原告雖主張：陳富忠自簽訂再證1合作協議書後，其所經

    營之吉立通運有限公司（下稱吉立公司）經多次搬遷，致未

    能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尋獲並提出，直至判

    決宣判後，始於存放於倉庫之檔案中尋獲，故屬「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

    始知之」，及「雖知有此證物之存在而因不能使用，現始得

    使用」之情形。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伊於前訴訟程序認為

    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已證明無誤，致

    伊無從預見調查必要，此等新證物如經斟酌，可證明伊已清

    償尾款云云（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72頁、第221頁至第223

    頁），並提出再證8之吉立公司所在地歷次變更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第225頁）。然再證1合作協議書之簽約當事人為陳

    富忠，並為陳富忠持有乙節，已如前述，則再證1合作協議

    書內容既與吉立公司無涉，縱使吉立公司所在地歷經多次搬

    遷，亦無從證明陳富忠因該公司多次搬遷，而有在客觀上確

    不知該證物存在，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致不能

    於原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提出使用之事實。另再證4、6之證

    物係因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審理時，認其已對合建

    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證明無誤，故未再自行向

    地政機關申請○○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設定抵押權及

    抵押債務金額等資料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

    而屬再審原告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辯論終結前所知悉，且依

    一般社會通念，並無不能自行聲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

    機關調取之情形。是再證1、4、6證物均非為民事訴訟法第4

    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再審原告前

    揭主張，尚無可採。

　㈤綜上，再證2之證物既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

    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且再證1、4、6之證物再審原

    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在前訴訟程序有不能使用之事實，則再

    審原告以上開再證1、2、4、6之證物據為未經斟酌之證物而

    為再審之事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

    要件不合。是再審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

四、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

    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

    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承

    前所述，本件依再審原告主張關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顯與要件

    不符，其所提再審之訴為不合法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

    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一部為不合法、一部為顯無理由，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編號 簽署日期 契約名稱 契約當事人（甲方） 契約當事人 （乙方） 約定內容  98.8.28 借貸契約書 再審被告、 陳富忠 借用人： 鄭余權、 連文樺 連帶保證人：安和公司、 許界謀、 楊熺松、 許寶珠 鄭余權、連文樺向再審被告及陳富忠借貸新臺幣5,000萬元，並同意將○○段000等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至再審被告及陳富忠指定之人名下作為擔保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27號
再 審原 告  陳富忠  
            陳麗貞  
            陳韻涓  
            陳金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再 審被 告  何柏慧  
訴訟代理人  林佳薇律師
            楊榮宗律師
            於知慶律師
            鄭羽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權利比例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不服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14年8月14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最高法院前揭裁定並於114年8月26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卷第199頁之送達證書），是再審原告於114年9月11日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之收狀戳章日期），未逾上開規定之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次按再審之訴，雖非不得追加其原因事實，惟如可據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者，則仍須受前述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73年度台再字第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原告於114年9月11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係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4頁 ），嗣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民事補充再審理由續狀主張：再審被告據以主張權利之切結書，係再審被告與借款人間之私下約定，其法律效果應僅及於簽約當事人，對伊等並無拘束力，原確定判決竟認再審被告得以私契侵害公權，適用法規顯有重大錯誤，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第126頁、第174頁），則再審原告所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係可據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依前開說明，仍須受同法第500條第1項所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始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顯已逾30日不變期間，是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㈠伊就證人連文樺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時證稱：伊在簽訂如表所示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後1年多左右，尚有透過再審被告跟再審原告陳富忠借款，此筆借款是否即為99年8月24日陳富忠匯給訴外人泰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極公司）之款項，伊不確定等語，當時雖無證據資料以供回應，惟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有另與泰極公司及訴外人鄭余權、詹益郎、康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荷公司）之代理人連文樺（原名連康鈞）（下合稱泰極公司等4人）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由陳富忠提供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並於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同時，先支付1,5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泰極公司等4人則將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土地約200坪（下稱社子案土地），於3日內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以作為該筆債權債務之抵押擔保。而陳富忠於前訴訟程序提出之匯款金額為1,500萬元匯款單，日期為99年8月24日，收款人為泰極公司，可證陳富忠支付予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係再證1合作協議書所稱之第1期款項，惟泰極公司等4人未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於3日內將社子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經陳富忠透過再審被告與連文樺協商後，由泰極公司返還200萬元予陳富忠，其餘1,300萬元則充當系爭借貸契約尚未支付之尾款。是如斟酌再證1合作協議書，應可認定陳富忠已清償尾款而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又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第3條約定，泰極公司等4人未於99年11月24日前交付社子案土地移轉登記文件，亦未能如期返還6,000萬元，陳富忠自可取得康荷公司與安和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和公司）對於臺北市○○區○○段○小段(下稱○○段)000地號等土地所應分得之62％權利，此部分亦未經原確定判決加以審酌。
　㈡另伊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再證4之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依該清冊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已存在以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為權利人之信託登記，所擔保之權利價值為1億5,600萬元。復依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所示 ，98年1月23日確有1筆1億5,600萬元存入安和公司帳戶，可證安和公司早於系爭借貸契約簽訂前7個多月，已將○○段000地號土地向安泰銀行辦理聯合貸款1億5,600萬元，並設定同額抵押權，且由安和公司擔任該筆土地之信託管理人。另伊於98年8月28日借款予訴外人以1億4,200萬元買受○○段000地號土地，並於101年11月15日交付信託予訴外人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農業金庫），全國農業金庫為○○段000地號土地形式上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及相關資料均由全國農業金庫保管，伊無法知悉○○段000地號土地有前開抵押債務存在，且全部未清償；又○○段000地號土地102年至107年之地價稅均由全國農業金庫收到地價稅繳款書後再轉寄給伊繳納，可證再審被告確為○○段000地號土地之借名登記名義人，此有再證6之臺北市地價稅繳款書可證。然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僅因持有1坪土地及1筆充滿爭議之1,300萬元出資，即可分得合建權利26％，而○○段000地號土地所設定之1億5,600萬元抵押權至今仍未塗銷 ，卻須由持有75.37坪土地之伊等承擔，顯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及誠信公平原則之精神。
　㈢從而，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原確定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簽訂，並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依一般社會通念，再審原告並無不能提出或命他人提出之情形，故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再者，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匯給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是否為系爭借貸契約之尾款，為兩造於前訴訟程序爭執之重要爭點，再審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本應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將已存在並知悉而得能提出之再證1合作協議書提出，惟再審原告能提出而不提出，即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但書之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之情形。況再證1合作協議書已載明其資金目的係為泰極公司興建社子不動產案，與本件士林○○段都更合建案之借貸無涉，縱加以斟酌亦不能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㈡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法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再證4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上所載之列印時間為114年9月10日，顯非前訴訟程序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又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一審已提出○○段000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臺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二審亦有調取○○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且依再審原告於一審提出被證9○○段000地號土地之臺北市土地異動索引所示，安泰銀行先後於98年1月22日、98年11月6日為○○段000地號土地權利人之信託登記，並於98年1月22日為權利內容等變更登記之修改登記，則再審原告顯非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行發現及知悉○○段000地號土地經安泰銀行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乙事。再者，再審原告亦無不能向法院聲請向地政機關調取○○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異動資料之情事，故再證4證物屬能提出或得聲請命第三人提出，卻不為主張之情形。是再證2、4證物不符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再審事由。另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及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均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或得向法院聲請向第三人調取之資料，故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從而，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要件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聲字第3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之證物，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證物，固可稱之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惟必須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 ，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理由者，並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不能使用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58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經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簽訂，且各持1份正本為憑，顯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並為陳富忠所持有之證物 。另依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意旨所載（見本院卷第207頁），全國農業金庫將○○段000地號土地102年地價稅繳款書寄給包括兩造在內之土地共有人，堪認再證6之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見本院卷第208頁至第212頁）均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為再審原告所持有之證物。
　㈡再證2之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本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乙節，有安泰銀行113年9月10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30011314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表附卷可稽〔見本院112年重上字第593號卷（下稱本院第593號卷）㈡第15頁至第3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1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依前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之交易明細，未見再審被告與安和公司於98年至99年間有其他資金往來情形（見原確定判決第8頁第24行起至第27行），顯見再證2之證物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㈢再證4之○○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亦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一審卷宗內之證物〔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卷（下稱士院卷）㈡第45頁至第71頁〕，並為再審原告知悉而得引用之證物。且觀諸○○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完成信託登記予安泰銀行，及於101年12月13日改信託予全國農業金庫，並登記完畢〔見士院卷㈡第55頁、第66頁〕；又依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之記載，○○段000地號土地已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三人〔見士院卷㈡第53頁至第54頁〕，倘再審原告欲詳知○○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有無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為何 ，有無清償等事宜，得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 。況○○段000地號土地先於98年1月22日以安泰銀行為信託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嗣於98年11月6日終止上開信託登記 ，並於同日再新增以安泰銀行為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乙節 ，業經原確定判決列為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之㈤〕，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對照系爭借貸契約第壹條「乙、丙方收受（2,700萬元）後甲方代書即可隨時送往地政事務所辦理終止信託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 ，可知本件並無再審原告所謂安泰銀行信託登記塗銷作業有所延宕、或該行並無承辦本件都更案之融資信託業務等情事 ，至於再審被告、陳富忠與連文樺等人另簽訂借貸契約免除許寶珠而新增訴外人詹益郎為連帶保證人之日期為99年11月30日、全國農業金庫則係於101年12月13日就系爭土地設定信託登記等情，分別有上開借貸契約及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第593號卷㈠227至231頁、卷㈡第167至213頁〕 ，時間均在再審原告99年8月24日匯款1,500萬元之後，倘若再審原告係因上開顧慮而拒絕交付尾款，又豈會在此之前即將尾款匯入泰極公司帳戶，足見再審原告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9頁第21行起至第10頁第2行），顯見再證4之證物關於信託登記部分之記載，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㈣再審原告雖主張：陳富忠自簽訂再證1合作協議書後，其所經營之吉立通運有限公司（下稱吉立公司）經多次搬遷，致未能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尋獲並提出，直至判決宣判後，始於存放於倉庫之檔案中尋獲，故屬「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及「雖知有此證物之存在而因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之情形。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伊於前訴訟程序認為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已證明無誤，致伊無從預見調查必要，此等新證物如經斟酌，可證明伊已清償尾款云云（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72頁、第221頁至第223頁），並提出再證8之吉立公司所在地歷次變更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25頁）。然再證1合作協議書之簽約當事人為陳富忠，並為陳富忠持有乙節，已如前述，則再證1合作協議書內容既與吉立公司無涉，縱使吉立公司所在地歷經多次搬遷，亦無從證明陳富忠因該公司多次搬遷，而有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致不能於原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提出使用之事實。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審理時，認其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證明無誤，故未再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等資料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而屬再審原告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辯論終結前所知悉，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並無不能自行聲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之情形。是再證1、4、6證物均非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再審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㈤綜上，再證2之證物既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且再證1、4、6之證物再審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在前訴訟程序有不能使用之事實，則再審原告以上開再證1、2、4、6之證物據為未經斟酌之證物而為再審之事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件不合。是再審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
四、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承前所述，本件依再審原告主張關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顯與要件不符，其所提再審之訴為不合法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一部為不合法、一部為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編號

		簽署日期

		契約名稱

		契約當事人（甲方）

		契約當事人
（乙方）

		約定內容



		


		98.8.28

		借貸契約書

		再審被告、
陳富忠

		借用人：
鄭余權、
連文樺
連帶保證人：安和公司、
許界謀、
楊熺松、
許寶珠

		鄭余權、連文樺向再審被告及陳富忠借貸新臺幣5,000萬元，並同意將○○段000等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至再審被告及陳富忠指定之人名下作為擔保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再字第27號

再 審原 告  陳富忠  

            陳麗貞  

            陳韻涓  

            陳金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再 審被 告  何柏慧  

訴訟代理人  林佳薇律師

            楊榮宗律師

            於知慶律師

            鄭羽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權利比例再審之訴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再審原告不服本院112年度重上字第593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14年8月14日以11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裁定駁回其上訴，而確定在案，最高法院前揭裁定並於114年8月26日送達再審原告（見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78號卷第199頁之送達證書），是再審原告於114年9月11日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見本院卷第3頁之收狀戳章日期），未逾上開規定之30日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次按再審之訴，雖非不得追加其原因事實，惟如可據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者，則仍須受前述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73年度台再字第1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再審原告於114年9月11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係以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4頁 ），嗣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民事補充再審理由續狀主張：再審被告據以主張權利之切結書，係再審被告與借款人間之私下約定，其法律效果應僅及於簽約當事人，對伊等並無拘束力，原確定判決竟認再審被告得以私契侵害公權，適用法規顯有重大錯誤，構成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見本院卷第126頁、第174頁），則再審原告所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係可據以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依前開說明，仍須受同法第500條第1項所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再審原告於114年10月29日始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顯已逾30日不變期間，是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事由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貳、實體方面：　　

一、再審原告主張：

　㈠伊就證人連文樺於前訴訟程序審理時證稱：伊在簽訂如表所示借貸契約書（下稱系爭借貸契約）後1年多左右，尚有透過再審被告跟再審原告陳富忠借款，此筆借款是否即為99年8月24日陳富忠匯給訴外人泰極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極公司）之款項，伊不確定等語，當時雖無證據資料以供回應，惟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有另與泰極公司及訴外人鄭余權、詹益郎、康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荷公司）之代理人連文樺（原名連康鈞）（下合稱泰極公司等4人）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由陳富忠提供新臺幣（下同）3,0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並於簽署再證1合作協議書同時，先支付1,500萬元予泰極公司等4人，泰極公司等4人則將臺北市○○區○○段○○段00地號等土地約200坪（下稱社子案土地），於3日內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以作為該筆債權債務之抵押擔保。而陳富忠於前訴訟程序提出之匯款金額為1,500萬元匯款單，日期為99年8月24日，收款人為泰極公司，可證陳富忠支付予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係再證1合作協議書所稱之第1期款項，惟泰極公司等4人未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於3日內將社子案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陳富忠，經陳富忠透過再審被告與連文樺協商後，由泰極公司返還200萬元予陳富忠，其餘1,300萬元則充當系爭借貸契約尚未支付之尾款。是如斟酌再證1合作協議書，應可認定陳富忠已清償尾款而受較有利益之裁判。又依再證1合作協議書第3條約定，泰極公司等4人未於99年11月24日前交付社子案土地移轉登記文件，亦未能如期返還6,000萬元，陳富忠自可取得康荷公司與安和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安和公司）對於臺北市○○區○○段○小段(下稱○○段)000地號等土地所應分得之62％權利，此部分亦未經原確定判決加以審酌。

　㈡另伊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發現再證4之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依該清冊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已存在以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泰銀行）為權利人之信託登記，所擔保之權利價值為1億5,600萬元。復依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所示 ，98年1月23日確有1筆1億5,600萬元存入安和公司帳戶，可證安和公司早於系爭借貸契約簽訂前7個多月，已將○○段000地號土地向安泰銀行辦理聯合貸款1億5,600萬元，並設定同額抵押權，且由安和公司擔任該筆土地之信託管理人。另伊於98年8月28日借款予訴外人以1億4,200萬元買受○○段000地號土地，並於101年11月15日交付信託予訴外人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農業金庫），全國農業金庫為○○段000地號土地形式上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及相關資料均由全國農業金庫保管，伊無法知悉○○段000地號土地有前開抵押債務存在，且全部未清償；又○○段000地號土地102年至107年之地價稅均由全國農業金庫收到地價稅繳款書後再轉寄給伊繳納，可證再審被告確為○○段000地號土地之借名登記名義人，此有再證6之臺北市地價稅繳款書可證。然原確定判決認再審被告僅因持有1坪土地及1筆充滿爭議之1,300萬元出資，即可分得合建權利26％，而○○段000地號土地所設定之1億5,600萬元抵押權至今仍未塗銷 ，卻須由持有75.37坪土地之伊等承擔，顯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及誠信公平原則之精神。

　㈢從而，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事由，爰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⒈原確定判決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之上訴駁回。

二、再審被告則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簽訂，並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依一般社會通念，再審原告並無不能提出或命他人提出之情形，故非屬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再者，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匯給泰極公司之1,500萬元，是否為系爭借貸契約之尾款，為兩造於前訴訟程序爭執之重要爭點，再審原告就其有利於己之主張，本應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將已存在並知悉而得能提出之再證1合作協議書提出，惟再審原告能提出而不提出，即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但書之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之情形。況再證1合作協議書已載明其資金目的係為泰極公司興建社子不動產案，與本件士林○○段都更合建案之借貸無涉，縱加以斟酌亦不能受較有利益之裁判。

　㈡再證2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法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再證4臺北市土地建物異動清冊上所載之列印時間為114年9月10日，顯非前訴訟程序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又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一審已提出○○段000地號土地之土地登記謄本及臺北市地籍異動索引，二審亦有調取○○段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且依再審原告於一審提出被證9○○段000地號土地之臺北市土地異動索引所示，安泰銀行先後於98年1月22日、98年11月6日為○○段000地號土地權利人之信託登記，並於98年1月22日為權利內容等變更登記之修改登記，則再審原告顯非於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後始行發現及知悉○○段000地號土地經安泰銀行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乙事。再者，再審原告亦無不能向法院聲請向地政機關調取○○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異動資料之情事，故再證4證物屬能提出或得聲請命第三人提出，卻不為主張之情形。是再證2、4證物不符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再審事由。另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及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均為前訴訟程序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且為再審原告所知悉，或得向法院聲請向第三人調取之資料，故不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稱未經斟酌之證物。從而，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再審要件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再審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謂當事人發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係指前訴訟程序事實審之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經斟酌現始知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聲字第35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經存在之證物，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知有該證物之存在而因當時未能檢出致不得使用，嗣後檢出之該證物，固可稱之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惟必須當事人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致未斟酌現始知之，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者始足當之 ，倘按其情狀依一般社會之通念，尚非不知該證物或不能檢出或命第三人提出者，均無該條款規定之適用。且當事人以發現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為再審理由者，並應就其在前訴訟程序不能使用之事實，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58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經查：

　㈠再證1合作協議書為陳富忠於99年8月24日與泰極公司等4人所簽訂，且各持1份正本為憑，顯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並為陳富忠所持有之證物 。另依再證6全國農業金庫信託部102年11月1日函文意旨所載（見本院卷第207頁），全國農業金庫將○○段000地號土地102年地價稅繳款書寄給包括兩造在內之土地共有人，堪認再證6之102年、104年、105年地價稅繳款書（見本院卷第208頁至第212頁）均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且為再審原告所持有之證物。

　㈡再證2之安和公司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由本院向安泰銀行所調取，且為再審原告知悉並得引用之證物乙節，有安泰銀行113年9月10日安泰銀營支存押字第1130011314號函檢附之存款交易明細表附卷可稽〔見本院112年重上字第593號卷（下稱本院第593號卷）㈡第15頁至第37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1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依前開安泰銀行存款交易明細表之交易明細，未見再審被告與安和公司於98年至99年間有其他資金往來情形（見原確定判決第8頁第24行起至第27行），顯見再證2之證物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㈢再證4之○○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亦為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一審卷宗內之證物〔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卷（下稱士院卷）㈡第45頁至第71頁〕，並為再審原告知悉而得引用之證物。且觀諸○○段000地號土地之異動索引所載，○○段000地號土地於98年1月22日完成信託登記予安泰銀行，及於101年12月13日改信託予全國農業金庫，並登記完畢〔見士院卷㈡第55頁、第66頁〕；又依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之土地他項權利部之記載，○○段000地號土地已有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三人〔見士院卷㈡第53頁至第54頁〕，倘再審原告欲詳知○○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有無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為何 ，有無清償等事宜，得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 。況○○段000地號土地先於98年1月22日以安泰銀行為信託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嗣於98年11月6日終止上開信託登記 ，並於同日再新增以安泰銀行為權利人，辦理信託登記乙節 ，業經原確定判決列為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之㈤〕，且經原確定判決斟酌後，認「對照系爭借貸契約第壹條「乙、丙方收受（2,700萬元）後甲方代書即可隨時送往地政事務所辦理終止信託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約定 ，可知本件並無再審原告所謂安泰銀行信託登記塗銷作業有所延宕、或該行並無承辦本件都更案之融資信託業務等情事 ，至於再審被告、陳富忠與連文樺等人另簽訂借貸契約免除許寶珠而新增訴外人詹益郎為連帶保證人之日期為99年11月30日、全國農業金庫則係於101年12月13日就系爭土地設定信託登記等情，分別有上開借貸契約及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可稽〔見本院第593號卷㈠227至231頁、卷㈡第167至213頁〕 ，時間均在再審原告99年8月24日匯款1,500萬元之後，倘若再審原告係因上開顧慮而拒絕交付尾款，又豈會在此之前即將尾款匯入泰極公司帳戶，足見再審原告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等語（見原確定判決第9頁第21行起至第10頁第2行），顯見再證4之證物關於信託登記部分之記載，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

　㈣再審原告雖主張：陳富忠自簽訂再證1合作協議書後，其所經營之吉立通運有限公司（下稱吉立公司）經多次搬遷，致未能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尋獲並提出，直至判決宣判後，始於存放於倉庫之檔案中尋獲，故屬「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存在之證物，因當事人不知有此致未斟酌現始知之」，及「雖知有此證物之存在而因不能使用，現始得使用」之情形。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伊於前訴訟程序認為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已證明無誤，致伊無從預見調查必要，此等新證物如經斟酌，可證明伊已清償尾款云云（見本院卷第171頁至第172頁、第221頁至第223頁），並提出再證8之吉立公司所在地歷次變更資料為證（見本院卷第225頁）。然再證1合作協議書之簽約當事人為陳富忠，並為陳富忠持有乙節，已如前述，則再證1合作協議書內容既與吉立公司無涉，縱使吉立公司所在地歷經多次搬遷，亦無從證明陳富忠因該公司多次搬遷，而有在客觀上確不知該證物存在，或依當時情形有不能檢出該證物，致不能於原確定判決之訴訟程序提出使用之事實。另再證4、6之證物係因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事實審審理時，認其已對合建契約權利所表彰之土地所有人權利證明無誤，故未再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段000地號土地之信託登記、設定抵押權及抵押債務金額等資料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而屬再審原告在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辯論終結前所知悉，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並無不能自行聲請後提出或聲請法院向地政機關調取之情形。是再證1、4、6證物均非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得使用未經斟酌之證物，再審原告前揭主張，尚無可採。

　㈤綜上，再證2之證物既係前訴訟程序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即已存在並經法院斟酌之證物，且再證1、4、6之證物再審原告復未能舉證證明其在前訴訟程序有不能使用之事實，則再審原告以上開再證1、2、4、6之證物據為未經斟酌之證物而為再審之事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要件不合。是再審原告之主張，為無理由

四、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承前所述，本件依再審原告主張關於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顯與要件不符，其所提再審之訴為不合法及顯無理由，本院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一部為不合法、一部為顯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邱　琦

　　　　　　　　　　　　　　法　官　 邱靜琪

　　　　　　　　　　　　　　法　官　 高明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郭彥琪

 

 

 

 

附表：

編號 簽署日期 契約名稱 契約當事人（甲方） 契約當事人 （乙方） 約定內容  98.8.28 借貸契約書 再審被告、 陳富忠 借用人： 鄭余權、 連文樺 連帶保證人：安和公司、 許界謀、 楊熺松、 許寶珠 鄭余權、連文樺向再審被告及陳富忠借貸新臺幣5,000萬元，並同意將○○段000等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至再審被告及陳富忠指定之人名下作為擔保 。 

 



